
主約保障11項妊娠併發症；

附約保障小寶寶40項先天性

重大殘缺與住院醫療。

守護媽咪養老保險
真乖寶貝健康保險附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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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人壽守護媽咪養老保險
給付項目：滿期、妊娠期併發症、身故、完全殘廢保險金
備查文號：中華民國103年4月1日國壽字第103040010號
核准文號：中華民國104年08月04日依104年06月24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049830號函修正
國泰人壽真乖寶貝健康保險附約
給付項目：先天性重大殘缺、住院醫療保險金
備查文號：中華民國97年5月14日國壽字第97050350號
核准文號：中華民國104年08月04日依104年06月24日金管保

壽字第10402049830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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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萬(人)

41.3萬

民國69年 民國79年 民國8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2年 民國104年

33.5萬
30.5萬

19.7萬 19.9萬
21.3萬

第2頁，共4頁，2018年1月版

35

30

25

20

15(歲)

79年

27歲

31.7歲

25.4歲

30.5歲
30.6歲

89年 101年 103年 104年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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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準媽媽的煩惱，讓國泰人壽為您分憂，生產好安心！準媽媽的煩惱，讓國泰人壽為您分憂，生產好安心！準媽媽的煩惱，讓國泰人壽為您分憂，生產好安心！



保單價值準備金或年繳應繳保險費總額1.06倍，二者取其大者

年繳保險費費率
單位：新臺幣元/每萬元保額 單位：新臺幣元/每萬元保額

(附約須同主約)

限投保主約之要保人投保時已經懷孕且為該次懷孕分娩產下之活產嬰兒。

主約：最低10萬元，最高承保限額200萬元。
附約：最低50萬元，最高承保限額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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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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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是位30歲的準媽媽，目前已經懷孕10週，為了給自己跟小孩一個保障，決定
投保繳費3年期，保障7年期的「國泰人壽守護媽咪養老保險」保險金額10萬元，
並附加「國泰人壽真乖寶貝健康保險附約」保險金額50萬元，合計年繳保險費
47,950元(主約：38,000元，附約9,950元)，美麗與寶寶有哪些保障呢？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罹患二項或二項以上「先天性重大殘缺」者，國泰人壽僅給付一項「先天性

重大殘缺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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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要保人可透過國泰人壽免費客服專線（0800-036-599）
或網站（www.cathayholdings.com/life）、總公司（臺北
市仁愛路四段296號）、分公司及通訊處所提供之電腦
查閱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守護媽咪養老保險」之
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13.8%，最低9.4%；「真乖寶貝健康保險附約」
之預定附加費用率為22.5%；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本行業
務員、國泰人壽服務中心（免費客服專線：0800-036-599）或網站
（www.cathayholdings.com/life），以保障您的權益。

※本保險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保險安定基金」之
保障。

※本保險為非存款商品，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
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
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
規定或稅捐稽徵法第十二條之一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質課
稅原則案例，可至國泰人壽官方網站首頁查詢。

※本保險由國泰人壽發行，由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行銷通路
招攬，惟國泰人壽保有最終承保與否之一切權利。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

真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且在保險單上所載保險期間屆滿日仍生存者，

國泰人壽按年繳應繳保險費總額，給付滿期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經教學醫院診斷確定罹患「先天性重

大殘缺」者，國泰人壽按保險單上所記載之保險金額，給付「先天性

重大殘缺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罹患二項或二項以上「先天性重大殘

缺」者，國泰人壽僅給付一項「先天性重大殘缺保險金」。

雙生以上者，國泰人壽按符合本條約定之被保險人數各自計算其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所能申請的各次住院醫療保險金給付，

累計總額最高以保險單上所記載之保險金額的二倍為限。

雙生以上者，國泰人壽按符合本條約定之被保險人數各自計算其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而於醫院接受住院治療

者，國泰人壽按保險單上所記載之保險金額的千分之二乘以被保險人

實際住院日數，給付「住院醫療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第一保險單年度內，經醫師初次診斷確定罹患「妊

娠期併發症」者，國泰人壽按保險單上所記載之保險金額乘以該項「

妊娠期併發症」之給付比列(如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得之金額，給付「

妊娠期併發症保險金」。

被保險人同時罹患二項以上之「妊娠期併發症」者，國泰人壽分別給

付各該項之「妊娠期併發症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國泰人壽按身故日時下列二款

金額之較大者，給付身故保險金：

一、保單價值準備金。

二、年繳應繳保險費總額的一點零六倍。

一、保單價值準備金。

二、年繳應繳保險費總額的一點零六倍。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且於繳費期間內身故者，本契約當期已繳付

壽險部分之末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亦不併入「身故保險金」內

給付。

被保險人同一保單年度同一次住院之「住院醫療保險金」給付之實際

住院日數，最高以三百六十五日為限。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且於繳費期間內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完全

殘廢程度之一者，本契約當期已繳付壽險部分之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

退還，亦不併入「完全殘廢保險金」內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完全殘廢程度

之一者，國泰人壽按完全殘廢診斷確定日時，下列二款金額之較大

者，給付完全殘廢保險金：

被保險人同時或先後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二項以上之完全殘廢程

度者，國泰人壽只給付一項完全殘廢保險金。

註：上表數值若比例小於100%，表示解約時保戶所領解約金、紅利及生存金之合計金額小於
保戶總繳保險費，故投保後提早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將可能產生不利消費者之情形。

(本險為不分紅保險，故無此項數值)

揭露事項

※依據台財保字第0920012416號令及金管保一字第09602083930號函，本商品
各保單年度末之解約金、生存金及紅利金額總和與加計利息之應繳保險費累
積值之差異情形依下列公式揭露。

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臺灣銀行、第一銀行與合作金庫銀行三
家行庫每月初（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
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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